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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26]第 1-03044号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对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以下简称“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

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和治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1号》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业绩

承诺完成情况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治理层负责监督贵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编制过程。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发

表审核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

贵公司编制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

们实施了包括询问、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

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规定编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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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25 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况。

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张玲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白莹莹

二○二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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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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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更名前为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

公司”或“上市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成飞”）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23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2023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2023 年 10 月

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23年 10月 26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138号），同意本公司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发行 2,086,021,877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6 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

2025 年 1 月 6 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航空工业成飞

100%股权已完成交割过户，本公司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航空工业成飞已成为本公司全资子

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7 日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标的

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1）。2025年 1 月 22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

上市。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大信验字[2025]第 1-00001 号），经审验，截至 2025 年 1 月 6 日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有

的航空工业成飞股权已经变更至上市公司名下，上述股东变更事项已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上市公司增加股本 2,086,021,877元，股本变更为 2,676,782,376元。

2023 年 7 月，本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签署了《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业绩承诺协议》（以下简

二、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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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协议》”）。2023年 10月，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国融兴

华评报字 S[2023]第 008 号《资产评估报告》已经国资有权单位备案，本公司与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依据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签署了《中航电测仪器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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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涉及业绩承诺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 2023年 7月 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2023 年 10 月 1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23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前述《业绩承诺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承诺业绩承诺资产

在业绩承诺期 2025 年度的净利润、收入金额如下：

针对成都成飞航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1”），在 2025 年

度应实现的承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数不低于 1,699.06万元；针对航空工业成飞母公司、

中航贵州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长沙五七一二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航成飞民用飞机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 2”），在 2025年度应实现承诺收入数不低于 6,997,041.52

万元。

单位：万

三、重大资产重组 2025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一）业绩承诺资产 1
元

项目 2025年承诺金额 2025年实现金额 业绩承诺完成率 是否完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1,699.06 2,030.56 119.51% 是

（二）业绩承诺资产 2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承诺金额 2025 年实现金额 业绩承诺完成率 是否完成

无形资产对应收入 6,997,041.52 7,150,814.82 102.20% 是

中航成飞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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